
北京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072 证券简称：海新能科 公告编号：2026-013

北京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349,720,30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元（含

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新能科 股票代码 30007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蕊 张冠卿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63 号馨雅大厦 2层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63 号馨雅大厦 2层

传真 010-50911290 010-50911290

电话 010-50911288 010-50911288

电子信箱 investor@hxnk.com investor@hxnk.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生物能源的生产和销售

该业务是公司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涵盖公司生物能源产品的技术开发、原料采购及产品生产、销

售。公司采用自主研发的悬浮床工艺和改进的固定床工艺，以地沟油、棕榈酸化油、酸败油等废弃油脂

为原料，通过加氢脱氧，生产几乎不含氧的烃基生物柴油（HVO），其主要成分为烷烃，化学成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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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结构、热值等接近化石柴油组分，可在不更换或改动发动机的情况下与化石基柴油大比例调和甚至完

全替代。烃基生物柴油品质优异，符合我国 NB/T10897-2021 和欧盟 EN15940 标准，与化石基柴油相比，

可减少 80%的二氧化碳净排放，具有低碳、清洁、环境友好的优势，其主要用于掺混化石柴油中，在欧

盟等发达地区的交通运输中使用或替代传统石化能源使用。报告期内，公司自建生产装置以烃基生物柴

油为原料，采用 HEFA-SPK 工艺产出可持续航空燃料（SAF）组分，丰富产品结构，增强了综合竞争力与

市场抗风险能力，为公司提升盈利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2.环保材料的生产和销售

该业务为催化剂、净化剂等功能化学品的生产及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煤化工、石油化工、天然气

化工等能源化工行业的产品生产过程及产品清洁化处理。全资子公司三聚凯特负责上述能源净化产品的

研发、生产及销售，并为能源化工企业提供成套净化工艺、装备及成套服务，提供产业转型、原料改造、

尾气综合利用、环保治理等整体技术解决方案的设计、实施及综合运营等服务。全资子公司三聚美国主

要从事美国油气田市场干法、湿法脱硫技术服务及脱硫设备租赁、脱硫剂销售。

公司与石科院等国内知名院所及赢创等国外优秀净化技术企业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脱硫剂、加氢

催化剂等主打产品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是中石油能源一号网、物资装备网成员，是

中石化"三剂"协作网成员单位，是中石油和中石化一级生产供应商。

3.特色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该业务主要产品为液化天然气 LNG、新戊二醇、合成氨等。全资子公司三聚家景主要以煤化工副产

焦炉煤气生产 LNG、合成氨（液氨）等。LNG 主要用作工业和民用燃料，还可用作制造甲醇、合成醋酸、

甘氨酸等化工原料。新戊二醇由控股子公司大庆三聚负责生产和销售。新戊二醇广泛应用于汽车、纺织、

医药、涂料、农药、塑料和石油等领域，其衍生物可作香料、药物、阻燃剂、航空润滑剂、增塑剂、油

墨和绝缘材料等，目前主要用于制造醇酸树脂、不饱和聚酯、粉末涂料和 3D 打印材料 PETG 等产品。液

氨可用于生产尿素等多种化工产品。

（二）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在生物能源、催化剂净化剂等环保新材料、LNG 等特色化工产品各个业务领域均建立了较为完

善的采购、生产、销售等经营体系，经营模式较 2024 年没有重大变化。

1、生物能源

2024 年公司撤销生物能源事业部，调整了生物能源业务采购、生产、销售业务的管理架构，充分

调动下属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积极性。

（1）采购模式

公司烃基生物柴油（HVO）的主要原材料是工业级混合油（UCO）、地沟油、棕榈酸化油（POME）、

酸败油等废弃油脂。原料采购主要由海新国际等下属企业负责组织与统筹，由山东三聚、海南环宇根据

原料来源和使用需求负责实施。公司原料采购以市场为导向、各类计划管理为指引，按照充分调研、对

标市场、招标比选、性价比优先的原则，以集中采购为主，以零购为辅，不断加强供应商管理、库存物

流管理、质量管理、认证管理和资金管理，增强供货稳定性和价格优势，控制采购成本和风险。

（2）生产模式

公司结合市场需求和销售计划，发挥自有产能特点，合理调节高凝生物柴油、低凝生物柴油、生物

航煤产品结构。

公司生物能源相关产品主要由下属子公司山东三聚、海南环宇生产，充分发挥自有装置和规模优势，

根据市场实际情况综合统筹，推动装置逐步实现“安稳长满优”运行，进一步优化推进组织管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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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生产管理、技术管理和现场管理，加强人员健康和安全环保管理，引入外部专家指导改进，内部

开展评选推优、岗位责任制大检查等，以对标的方式持续开展提质、降本、增效工作。

（3）销售模式

生物柴油和生物航煤目前的主要消费区域为欧美等发达国家和部分亚洲地区如日韩等，国内市场尚

在试点推广阶段。公司以海新国际等为平台，通过互联网、电话及实地拜访等方式开展产品海外销售。

部分国内原料产出的产品通过山东三聚和海南环宇直接进行销售。

公司采用直销方式，海新国际等销售公司根据具体业务的合作形式组织相应业务主体与客户签订买

卖或委托加工合同。公司主要客户为国际大型能源供应商和大宗产品贸易商，产品按照一般贸易和来料

加工等方式大部分出口至欧盟、日韩等地区。公司持续加强销售团队建设，发展授权当地代理商，不断

提升长协销售比例，提升品牌影响力。

公司参考原油和柴油价格走势，以及生物柴油欧洲同期现货和远期交割价格，在原料和生产成本基

础上，增加适当利润作为销售基准价格，或者参照国际知名咨询服务商价格指数倒推销售基准价格，根

据客户的具体要求进行商务谈判后，最终确定成交价格。价格主要影响因素为原材料、欧洲市场碳排放

交易价格、地方政府补贴政策、产品碳减排值（GHG 值）、海运费波动、季节性调整等。在原材料价格

显著变动或外部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公司会对定价进行调整。

2、环保材料（催化净化新材料）

公司自成立以来，在催化净化材料领域耕耘超过 20 年，重点业务领域包括铁基净化材料、各类加

氢催化剂、贵金属新型材料等，形成了材料研发、原材料采购、工业化放大生产、产品销售、技术服务

和循环利用等完整的产业链。

（1）采购模式

催化净化新材料业务产品原料种类较多，主要为各类贵金属、金属盐类、载体辅料等，个别产品如

贵金属等价格波动较大。公司采购以市场为导向，常年跟踪重点原材料的价格走势，不断完善供应商入

库和评选机制。采购部根据生产部门提出的产品需求制定采购计划，发出询价需求，在合格供应商报盘

间进行比选后签订供应合同，保证产品供货与采购成本，储备部分安全库存。

脱硫服务业务在脱硫剂的基础上增加了设备采购和技术服务的内容，其中设备采购由公司根据设计

文件进行比选招标，中标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制造并供货。

（2）生产模式

催化净化新材料业务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下游客户需求具有多品种、定制化的特征，

需要在不同生产工艺、不同原物料之间进行合理安排。产品销售部门签订的订单，经审核、统计后反馈

至生产部；生产部根据客户需求、设备产能和物料组织情况来统筹安排生产计划，组织协调生产过程中

各种具体活动和资源，完成生产计划。

脱硫服务业务涉及项目建设或设备租赁，以及剂种更换、运营维护、技术服务等内容，公司根据客

户实际需求和设备运行状况组织相应资源适时开展。

（3）销售模式

催化净化新材料业务以三聚凯特为核心，以直销为主，主要市场为石油化工和煤化工领域。公司建

立了完整的销售运营体系，涵盖需求挖掘，订单谈判、交货组织、回款跟踪、售后服务、客户维护等，

最大限度满足市场需求，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公司在保障传统业务的同时，积极开发新建项目以及老

装置改造升级需求，并持续推动新产品投放市场。脱硫服务业务方面，公司在新疆、西南和美国建立专

业团队或公司，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客户开发、项目建设、设备租赁、剂种更换和运营维护的模式。脱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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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务模式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以脱硫剂为主的脱硫服务收费，业务涵盖剂种生产、剂种运输、现场

装卸剂、脱硫项目运行管理和废剂处理。二是脱硫设备租赁收费，业务涵盖脱硫设备的设计、制造，设

备的安全管理等。

催化净化新材料业务和脱硫服务业务遵循与客户共赢发展的理念，突出市场导向作用，以成本为基

础，结合符合当前市场条件且具有可行性的市场调研价格作为标准价格，具体成交价格按照“标准价格

+溢价”的形式定价，溢价部分主要来自公司附加增值服务和客户特殊需求等。

3、特色化工及其他

该业务主要产品为新戊二醇、LNG 及合成氨（液氨）等，由控股子公司大庆三聚、全资子公司三聚

家景负责组织采购、生产和销售。

（1）采购模式

大庆三聚新戊二醇的主要原料为异丁醛；三聚家景主要原料为焦化企业副产的焦炉煤气。生产企业

按需就近采购，采购方式为询价采购、招标采购等，采购价格参照当地市场价格。

（2）生产模式

大庆三聚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根据客户销售订单情况、客户要求的特定指标，制定生产

计划并组织生产。大庆三聚新戊二醇产品在行业内有一定的知名度，会根据上游原料供应情况储备一定

的安全库存。

三聚家景是典型的焦炉尾气综合利用企业，通过对焦炉尾气进行净化、甲烷化生产 LNG，并以富氢

联产合成氨，根据上游焦化企业焦炉尾气供应量动态调整生产负荷。

（3）销售模式

大庆三聚新戊二醇下游客户遍布华东、华南地区，下游产业链比较成熟，需求较稳定。三聚家景

LNG 主要用于能源和燃料，液氨主要用于化工原材料，LNG 和液氨主要在周边区域进行销售。上述企业

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销售体系，涵盖市场开发、客户维护、产品定价、订单和回款管理等，各类制度

及流程运行高效。

大庆三聚为直销模式，企业与达成成交意向的客户签署买卖合同，交付货物回收货款。三聚家景下

游客户主要为当地各大加气站，并拥有自建加气站开展零售业务。

新戊二醇参考山东、华东地区市场价格定价。部分长期客户给予一定价格优惠。LNG 和液氨在周边

市场竞争较为有序，基本参照产品不同质量进行定价。

（三）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碳减排、生物柴油、生物航煤等鼓励和强制添加政策是生物能源业务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从行业

特征来看，生产技术、原料采购、生产能力、销售渠道是企业的核心竞争要素。尽管欧盟已将生物能源

作为交通领域减排的主要措施，但报告期内欧盟与英国对中国生物柴油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对产品销售

和价格造成了阶段性的不利影响。长期来看，生物能源相较化石能源具备明显的碳减排优势，下游应用

遍布水、陆、空交通领域，并可以向生物化学品延伸，前景依然广阔。可持续航空燃料（SAF）未被欧

盟列入反倾销范围，2025 年欧盟、英国已经执行添加比例不少于 2%的法定要求，带动行业需求增加、

盈利前景改善。

公司通过工艺技术创新和设备改造，推动主要生产指标持续改善，生产加工成本持续降低，抗风险

能力稳步提升。报告期内，山东三聚加氢装置加工负荷优于 2024 年同期，创历史新高；产品收率、产

品质量持续改善，通过节电节水改造、优化原料预处理与催化剂级配等措施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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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拓展日韩、泰国等非欧市场，亚洲地区订单量创历史新高，通过长协销售与公式定价推动主要装置

在 2025 年以较高负荷运行。报告期内，山东三聚异构项目建成投产，新增可持续航空燃料产能，产品

组合更加完善，并推出定制化产品满足细分市场需求。公司持续布局国内原料渠道，提升综合竞争力。

剂种开发、工业放大、市场开发能力仍然是催化净化业务业绩核心驱动因素，尽管 2025 年行业环

境严峻，公司仍聚焦核心驱动能力，强化市场响应速度。技术创新上，公司充分发挥技术合作与联合开

发优势，完成多项关键催化剂产品及工艺的研发与放大，为后续市场拓展奠定技术基础。降本增效方面，

公司通过多种精细化管理措施节约成本、压缩开支，有效对冲行业毛利下滑压力。市场拓展上，公司在

夯实主营、稳固存量业务的基础上，积极开拓新客户、拓展承揽加工业务，为业务稳定发展提供支撑。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5 年末 202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3 年末

总资产 7,888,742,388.93 9,713,921,182.83 -18.79% 10,884,165,65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5,389,466,520.52 5,984,453,024.18 -9.94% 6,964,036,477.24

2025 年 202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3 年

营业收入 2,860,828,609.66 2,426,398,629.48 17.90% 7,653,908,10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71,519,265.25 -954,371,576.99 40.12% -84,154,53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56,524,985.60 -942,352,786.38 30.33% -929,292,093.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89,196,890.94 332,049,862.92 -217.21% 540,481,717.7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432 -0.4062 40.13% -0.035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432 -0.4062 40.13% -0.03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0.05% -14.76% 4.71% -1.20%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41,334,714.35 741,787,184.18 958,387,625.42 919,319,08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9,903,481.80 14,522,118.63 93,332,441.42 -629,470,34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9,419,738.69 -12,532,944.67 46,647,052.48 -631,219,35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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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6,399,747.23 -134,751,110.70 192,701,946.80 -290,747,979.8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56,442

年度报

告披露

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61,888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

别表决

权股份

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

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海

新致低

碳科技

发展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1.48% 739,626,062.00 0.00 质押 200,000,000.00

北京市

海淀区

国有资

产投资

经营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5.74% 134,908,721.00 0.00 不适用 0.00

北京中

恒天达

科技发

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60% 37,542,162.00 0.00 质押 37,542,162.00

张雪凌
境内自

然人
1.38% 32,457,074.00 0.00 质押 32,456,990.00

刘晓
境内自

然人
1.06% 24,945,538.00 0.00 不适用 0.00

刘雷
境内自

然人
1.04% 24,325,991.00 18,244,493.00 质押 24,325,991.00

香港中

央结算

有限公

司

境外法

人
0.75% 17,670,003.00 0.00 质押 15,870,902.00

林科
境内自

然人
0.68% 15,870,902.00 0.00 不适用 0.00

王帅帅
境内自

然人
0.52% 12,212,040.00 0.00 不适用 0.00

陈苑
境内自

然人
0.43% 10,144,699.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1、北京海新致低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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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林科与张雪凌是配偶关系；3、其余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2025 年修正）》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5 年 12 月，公司原间接控股股东海国投集团将其持有的海新致 100%股权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给广域方圆，使得

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由海国投集团变更为广域方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10 月 16 日、2025 年 11 月 18 日、

2025 年 12 月 11 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间接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5）、《北京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北京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

要》、《关于收到〈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暨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5-050）、《关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权益变动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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